
 

 

电梯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根据国务院《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结合学校电梯实际使用和管理情

况，特制订本暂行办法。  

    第一条  电梯作为特种设备，其使用管理好坏直接影响师生方便和人身安全。对电梯使

用管理，尤其是安全管理必须落实到位。 

    第二条  后勤管理处是学校电梯综合管理部门，对电梯使用管理负有指导、协调、监督

和检查责任，制定并督促落实电梯安全管理人员职责、定期报检和日常检查制度、维护保养

制度、故障排除和维修制度、电梯钥匙使用管理制度、电梯安全知识宣传教育培训制度、电

梯应急救援预案与应急救援演练制度和电梯安全技术档案管理制度。 

    第三条  使用管理单位负责电梯的日常管理和维护工作，是电梯安全的责任主体。 

    第四条  使用管理单位应建立健全并落实电梯使用管理和安全责任制，确定电梯管理分

管负责人及专兼职安全管理人员，并将名单和联系电话报后勤管理处、保卫处备案。 

    第五条  使用管理单位应将电梯维护保养工作委托给取得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电梯

维修保养资质许可证的专业单位或电梯制造单位，并与其签订统一格式的《电梯维护保养合

同》。 

    第六条  使用管理单位要严格执行电梯安全技术性能检验制度，定期通过相关部门指定

的特种设备检测机构进行技术性能检测，检验合格后方可继续使用。逾期未检测或检测不合

格的电梯禁止使用。 

    第七条  使用管理单位应将电梯使用的安全注意事项、警示标志、《安全检验合格标志》、

应急救援电话、安全管理人员及电话、维修保养合同单位名称及电话等置于显著位置并保持

完好。应急通讯应保持 24小时畅通。 

    第八条  电梯安全管理人员要定期进行安全操作常规检查，督促维护保养合同单位做好

安全检查和定期维护保养工作，并做好记录、监督和考核。 

    第九条  电梯在使用过程中如出现异常情况或故障时，安全管理人员要立即停止使用，

并及时与维护保养合同单位联系，做好维修工作，保证电梯的正常运行。 

    第十条  电梯操作人员（或使用人）要严格按照该型号电梯的操作要求，规范、安全、

正确地使用电梯，对违反规定造成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等的，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第十一条  电梯在运行过程中发生故障，使用管理单位应当迅速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发

生危及人身安全和学校财产损失的事故。如发生事故，有关单位或个人要立即如实地向保卫

处、后勤管理处等部门报告，采取措施，防止事态扩大。 

    第十二条  电梯使用管理单位的确定，由后勤管理处根据电梯的用途和单位职责提出建

议，分管校领导审批。 

    第十三条   电梯维保费用、年检费用，由后勤管理处提出预算，财务处审核，学校审

批后，拨付使用管理单位。电梯维修费用，由使用管理单位提出，后勤管理处审核，从学校

维修经费中列支。 

    第十四条  本暂行办法由后勤管理处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